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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

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 条

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 A股股票于 2025 年 5 月 6 日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 根据张宝出具的《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其通过供应商占用公司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

相关规定，公司 A股股票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4 条：“上市公司

股票因第 12.9.1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 1次提示性公告，披露资金占用或违规

担保的解决进展情况。”及第 12.9.5 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12.9.1 条第一款

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

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 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4 年度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第 12.9.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 A股股票于 2025

年 5 月 6 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



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作为公司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张宝出具的《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其通过供应商占用公司资金。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

规定，公司 A股股票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二、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全面内控诊断和责任追溯

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或专业机构，对缺陷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

大缺陷产生原因（制度漏洞、人为违规或系统缺陷），并加以针对性改进，对相

关责任人员依规追责，必要时调整管理层。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管理层已经做了调整，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张宝已经辞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并不再代理公司董事会秘书，原财务总监袁建军已经

辞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2025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同意选举王振宇、王苗夫、祝德江、方琪为非独立董事，选举蒋贤

品、赵新建、陈祥强为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选举王振宇为公司董事长，聘任方琪为总经理并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聘任濮卫锋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王绍武为公司

财务总监。公司已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及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对公司内控进行全

面梳理，对缺陷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大缺陷产生原因（制度漏洞、人为

违规或系统缺陷），并加以针对性改进，后续将根据内控缺陷产生的原因对相关

责任人员依规追责。

2、针对性培训

（1）管理层合规培训

公司将会同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公司管理层做专项

培训，提升管理层的规范运作意识和诚信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从源头上杜



绝此类违规事项发生。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管理层做了相应调整，公司对内控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公

司同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流，保荐机构

针对性对公司现任管理层做了培训，提升管理层的规范运作意识和诚信意识，强

化“底线思维”，从源头上杜绝此类违规事项发生。

（2）财会人员专业培训

公司财务部门牵头，积极组织对公司全体财会人员开展内外部财会专业知识

培训，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等相关法规进行重点专项学习，加深财会人

员对规则、制度的理解和案例学习。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财务部门已进行三次内部财会专业知识培训，后续将持续加

深财会人员对规则、制度的理解和案例培训、学习，同时将从制度、流程上拉通

财会人员与业务部门的联系。

3、制度完善

公司财务部门结合公司业务特点，修订并完善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核算流程，

针对公司的财务工作规范、内控制度执行等财务情况进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加

强对公司业务人员的相关培训，进一步提升公司财务与业务人员间的沟通与协作，

督促业务部门将销售收入确认相关资料及时递交财务部门。财务人员全面提升专

业素养及履职能力，深化对公司业务情况的了解，及时准确确认收入，确保符合

收入确认的各项法规及准则要求。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已结合公司业务特点编制销售出库、材料到货、仓库盘点等相关

制度，开展了其他内控环节制度的修订。

4、案例警示教育

通过董、监、高微信群不定期推送 A股市场公司违规案例，总结管理层违规

后果（行政处罚、刑事责任等），警示合规重要性。

进展情况：

已经通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微信群推送相关违规案例，警示合



规重要性，该项工作持续进行中。

5、健全监督机制

（1）内部监督机制

加强内部审计人员配置，加大内部审计力度，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及内部审

计部门的内部审计监督作用。

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已完成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的全面梳理与整合，配备专职人员负责

内部审计工作，加大内部审计工作力度，提高内部审计部门在公司经营运作中的

监察监督作用。

（2）外部监督机制

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内控合规审计，识别潜在风险并针对性改进，如修订公

司相关制度，优化相关流程等；

加强股东方的外部监督作用：优化股东会会议流程，股东会议程结束后安排

股东交流环节，充分发挥股东方的资源优势助力公司发展以及发挥股东方在公司

合规运行上的外部监督作用。

进展情况：

公司已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及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对公司内控进行全面梳理，

对缺陷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大缺陷产生原因（制度漏洞、人为违规或系

统缺陷），并加以针对性改进，后续将根据内控缺陷产生的原因对相关责任人员

依规追责。

股东会会议流程也已优化，增加股东专项交流环节，充分发挥股东方的资源

优势助力公司发展以及发挥股东方在公司合规运行上的外部监督作用。

6、资金追讨

根据张宝出具的《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张宝通过供应商占用公司资金

14,142.00万元，占用销售货款4,991.88万元，合计占用公司资金本金19,133.88

万元。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讨侵占资金，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进展情况：

2025 年 8 月 1 日，公司收到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张宝涉嫌职

务侵占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5 年 9 月 5 日，张宝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目前，张宝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被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相关案件诸暨市公安局已于 2026 年 2 月 5 日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

院移送起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张宝归还的上述占用款项 3,000

万元，公司将积极关注此事项进展情况，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讨侵占资金，切实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相关事项高度重视，通过积极整改，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

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执行的

有效性，完善内控制度体系相关要求。公司将以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为前提，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内部控制相关事项带来的影响，依据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积极

维护公司权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5 日


